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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展期及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持股 5%以上股东汤丽

君女士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,667,000 股（前述股份参与公司

2016 年度利润分配后变更为 4,167,500 股）质押给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南京证券”），并分别于 2018 年 2 月 1 日、2018 年 8 月 6 日、2018 年 9

月 11 日将 600,000 股、500,000 股和 600,000 股股份补充质押给南京证券，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、2018 年 2 月 5 日、2018 年 8 月 8 日和

2018 年 9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广州市昊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昊聚企

业”）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,500,000 股质押给南京证券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公司近日收到汤丽君女士和昊聚企业的相关通知： 

1、汤丽君女士由于借款债权到期日展期至 2020 年 3 月 2 日，因而上述质押

期限相应展期至 2020 年 3 月 2 日；同时汤丽君女士另向南京证券补充质押其持

有的公司股份 2,100,000 股，质押期限至 2020 年 3 月 2 日。 

2、昊聚企业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，向南京证券补充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

900,000 股，质押期限至 2019 年 3 月 16 日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

1、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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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

（1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汤丽君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7,156,600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 283,989,089 股的 9.56%，累计质押 14,267,500 股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

数的 52.54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.02%，尚余 12,889,100 股未质押。 

（2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昊聚企业持有公司股份 21,228,750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7.48%，累计质押股份 4,400,000 股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0.73%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1.55%，尚余 16,828,750 股未质押。 

二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 年 03 月 12 日 


